
一、 中山大学文科纵向项目  、  成  果奖励、  人才项目、专家库
推荐等申报流程

非人文社科处
集中组织申报

人文社科处集中
组织申报

根据主管部门要求
发布校内申报通知

科研人员自行关注主管部门
申报通知

申请人按相关要求准备申报材料

二级单位对申请人、  申报材料等进行内容审核和政治把
关，  非提交申报汇总表

集中组织申报                 非集中组织申报

二级单位按学校申报时间安排
将申报材料、汇总表等提交至

人文社科处

申请人按主管部门申报截止时间至
少提前三个工作日将申报材料和
《中山大学文科纵向项  目、  成果奖
励、  人才项目、专家库推荐等申报
汇总表》  提交至人文社科处

人文社科处对申请人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申报材料盖章后报送主管部门



二、科研项目立项、进账流程

序号 流程说明

1.
科研经费到账查询可通过“财务管理系统-到款查询系统”查询，或者

通过“科研管理协同创新服务平台-科研经费-科研经费认领申请”查询。

2.
项目负责人在首页中点击“科研经费”-“科研经费认领申请”，找到

需要进账的未认领条目，点击认领。

3.
人文社科处通知项目负责人登陆校内科研管理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完善

项目信息、上传相关附件，提交学校审核。

4.

经费和预算：总经费和各科目预算按照预算回执或协议填写。

合作单位：与后续经费外拨财务系统做单有关，请务必谨慎填写。

项目成员：按申请书或任务书上成员名单和顺序填写。



三、科研项目结项、结余经费打通使用流程



四、科研经费预算调整流程

序号 流程说明

项目总预算不变，除设备费外，其他预算科目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

动实际需要进行调剂使用，需在科研管理系统上传项目负责人签字的预

算调整申请

1.

表

项目总预算不变，设备费的调整，在统筹考虑现有设备配置情况的原则

下，按以下规则进行：

（一）人文社科纵向项目预算调整额度 5万元以下，由二级单位审批

后报人文社科处备案，需在科研管理系统上传项目负责人签字、二级

单位审批盖章的预算调整申请表；

（二）人文社科纵向项目预算调整额度在 5万元（含）至 10 万元，由

二级单位组织专家对调整的必要性、合理性、相关性进行论证，报人文

社科处、财务处审批，需在科研管理系统上传项目负责人签字、二级单

位、人文社科处、财务处审批盖章的预算调整申请表及专家论证意见表



（三）人文社科纵向项目预算调整额度 10 万元（含）以上，由二级单

位审核并将论证结果报人文社科处、财务处审批，必要时人文社科处可

再次组织专家论证，需在科研管理系统上传项目负责人签字、二级单位、

人文社科处、财务处审批盖章的预算调整申请表及专家论证意见表。



五、科研项目校内依托单位变更流程



六、项目校内负责人变更流程



七、离职人员项目委托管理流程

序号 流程说明

项目负责人填写《中山大学文科纵向项目委托管理（支出）备案表》，

将纸质版提交至文科处管理人员，文科处管理人员在在研项目登记表上

签字，将备案表存档，并在科研系统备注被委托人信息。

如项目负责人授权被委托人项目经费使用审批权限，则同时提交一份

《中山大学文科纵向项目委托管理（支出）备案表》至财务处科研经费

管理科

1.

。



八、 项目参与证明开具流程

1.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参与人情况填写
《项目参与证明模板》 并签字

2.项目负责人提交《项目参与证明模板》
至所在院系复核并加盖单位公章

3.项目负责人提交《项目参与证明模板》
至人文社科处， 经办人复核， 签署“情

况属实”意见并加盖人文社科处公章




